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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01）（以下简称《规程》），对剩余法的定义为：又

称假设开发法，是在预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

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

利润和税收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土地价格的方法。适

用于具有投资开发或在开发潜力的土地估价。允许运用于以

下情形：（1）待开发房地产或待拆迁改造后再开发房地产的

土地估价；（2）仅将土地开发整理成可供直接利用的土地估

价；（3）现有房地产中地价的单独评估。为了方便实际工作

者采用剩余法评估，现严格结合《规程》的规定对剩余法的

具体运用及有关参数的选取做出分析。 一、待开发房地产、

待拆迁改造后再开发房地产剩余法估价的运用 因为将土地开

发整理成可供直接利用的土地剩余法估价的过程，仅为待开

发房地产、待拆迁改造后再开发房地产的土地剩余法估价的

一部分，所以以下仅分析说明待开发房地产、待拆迁改造后

再开发房地产土地的剩余法具体运用。 一、待开发房地产、

待拆迁改造后再开发房地产剩余法估价的运用 因为将土地开

发整理成可供直接利用的土地剩余法估价的过程，仅为待开

发房地产、待拆迁改造后再开发房地产的土地剩余法估价的

一部分，所以以下仅分析说明待开发房地产、待拆迁改造后

再开发房地产土地的剩余法具体运用。 （一）基本公式

V=A-B-C V待估土地价格 A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价值 B整个开



发项目的开发成本 C开发商合理利润 （二）估算开发完成后

房地产价值 估算开发完成后房地产总价值要通过预测确定。

预测结果的准确与否取决于待估宗地基本情况调查是否全面

，最佳开发利用方式是否判断正确，房地产市场行情变化规

律是否准确把握。 1、调查待估宗地的基本情况 对待估宗地

的基本情况调查，主要要调查待估宗地的位置、现状和规划

限制。位置包括土地所在城市的性质、土地所在区域的性质

、具体坐落位置、地号、图号、周围环境、交通便利状况等

。现状包括土地使用者、用途、使用权性质、面积、他项权

利、尚可使用年限、地形、地质、地上附着物状况、基础设

施条件等。规划限制包括区域总体规划、详细规划、规划用

途、建筑性质、建筑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比率、建筑

高度等。 2、估价对象的最佳利用方式 估价对象最佳利用方

式确定包括其用途、规模、档次等的确定。其中最主要的是

用途的选择，对此要考虑当地房地产市场在项目建成后最需

要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地产。 对已经由相关规划部门确定了规

划限制条件的土地，应严格按照该规划利用条件进行评估。 

土地利用条件主要包括：建筑性质、建筑容积率、建筑覆盖

率、绿化比率、层数、建筑结构、建筑高度等。 土地利用条

件的依据主要包括：出让合同、土地利用条件（规划部门的

文书）、土地招标文书、挂牌交易文书、拍卖文书、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总体规划方案（经审批）、设计方案（经审

批）、可行性报告（经审批）等。以上各类文书依据实际情

况时有一种或多种，最终选择参数依据，以最终批准的文书

为依据。 3、估算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房地产价格 根据待估

宗地的最有效利用方式（出租、出售等）和当地房地产市场



现状及未来变化趋势，采用市场比较法和长期趋势法综合确

定。对开发完成后拟采用出租或自营方式经营的土地或房地

产价值，也可以根据同一市场状况采用收益还原法与长期趋

势法综合确定。 （1）采用市场比较法时，一般根据交易案

例的价格评估出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于估价基准日的现房价

格，即比准价格，再结合近几年同类房地产价格变动趋势（

即采用长期趋势法）分析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现房价格。 市

场比较法的修正因素为交易情况、交易期日、区域因素和个

别因素。不同类型的房地产选择的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应不

同，因其对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同。采用市场比较法的相关过

程和参数选取应参照《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规定进行。 长期

趋势分析可以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各类房地产的价格指数及

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分析确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